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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中國大陸立法部門對已經沿用了 10 餘年的《公司法》的大幅度修改，已
經成為了臺商關注的大陸法律變動的熱點問題之一。2005 年 10 月 27 日全國
人大常委會通過經第二次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
法》）並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此前《公司法》是 1993 年 12 月 29 日通
過的，隨後於 1999 年 12 月 25 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關於修改公司法的
決定》，增設國有獨資公司監事會，放鬆「高新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新股
和申請股票上市的條件等，但並未對《公司法》進行全面修改。此次修改則是
大規模的修改，在原來總共 229 個條文中，刪除的條文達 46 條，增加的條文
達 41 條，修改的條文達 137 條，如此大規模的法律修改在大陸是少有的。 

此次修正重點，不外圍繞著下述範疇進行，即：放寬資本制度、賦予公司
自治、鼓勵投資；涉入公司治理機制、活絡公司監督機制……等1。 

其修正對於大陸臺商必有影響，擬藉本文從宏觀面介紹其修正，俾利臺商
了解及因應。 

貳、大陸《公司法》與大陸臺商之關係 

                                                   
1  參見王文杰撰：「2005 年中國大陸公司法修正評析」乙文，載月旦法學雜誌（第 128 期，2006 年 1 月

出刊），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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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赴中國大陸投資有採「三來一補」（即「來料加工」、「來樣加工」、
「來件裝配」及「補償貿易」）的方式，也有採用「三資企業」（中外合資、中
外合作及外資企業）。 

採用「中外合資」者成立中外合營企業，合營企業的形式為「有限責任公
司」（參見大陸《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第 4 條第 1 款）。 

採用「中外合作」者，可以單純由中方、外方合作，或另設立─中外合作
企業，該企業依法取得「中國法人」資格，為「有限責任公司」，合作企業以
其全部資產對合作企業的債務承擔責任（參見大陸《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第
14 條）。 

採用「外資企業」者，即依照中國大陸有關法律在中國大陸境內設立的全
部資本由「外國投資者」投資的企業（參見大陸《外資企業法》第 2 條）；「外
資企業」的組織形式為「有限責任公司」，經批准也可以為「其他責任形式」
（參見大陸《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第 18 條第 1 款2）。 

上述三種方式，即所謂之「三資企業」。另外臺商也可以設立「外商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於 1995 年 1 月 10 日所發布的《關於設立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設立「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是外商赴大陸投資的
一種形式，適用國家法律、法規對於外商投資企業的有關規定。基本上，設立
「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應符合中國大陸吸收外商投資的產業政策，目前應
限於「國家鼓勵和允許外商投資的行業」；《關於設立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若
干問題的暫行規定》第 4 條也明白規定：設立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應符合國
家有關外商投資企業產業政策的規定。國家鼓勵設立技術先進的生產型公司。 

臺商如欲設立「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除應注意上述規定外，還應注意
以下五點： 

一、設立的方式：可採用「發起設立」或「募集設立」的方式成立外商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採用前者應至少有一個發起人為「外國股東」；採用後者，
其中至少有一個發起人還應有募集股份前 3 年連續盈利的記錄。 

                                                   
2  外資企業為「有限責任公司」的，外國投資者對企業的責任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外資企業為「其

他責任形式」的，外國投資者對企業的責任適用中國法律、法規的規定（參見大陸《外資企業法實施

細則》第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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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註冊資本額：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註冊資本應為在登記註冊機關
登記註冊的實收股本總額，公司註冊資本的最低限為「3,000 萬元人民幣（下
同 ）」； 其 中 「 外 國 股 東 」 購 買 並 持 有 的 股 份 應 不 低 於 公 司 註 冊 資 本 的
「25%」。 

三、設立的申請書：設立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請書，應概要說明下
列事項：　發起人的名稱、住所、法定代表人；　組建公司的名稱、住所及宗
旨；　公司設立方式、股本總額、類別、每股面值、發起人認購比例、股份募
集範圍和途徑；　發起人的生產經營情況；　公司的資金投向及經營範圍；　
提出申請的時間，發起人的法定代表簽名並加蓋發起人單位公章；　其他需要
說明的事項。 

四、經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批准：提出申請書並連同「發起人設立公司的
協議章程」，經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批准後，發起人應持「批准證書」至銀行
開立「專用帳戶」。 

五、完成設立登記：進而完成設立登記3。 

至於「三資企業」也可以申請轉變為「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4。 

由於大陸《公司法》第 218 條規定：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
公司適用本法；有關外商投資的法律另有規定的，適用其規定。所以，《中外
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對於三資企業優先
適用；其他其以《公司法》為補充。因而此次《公司法》的修正自有影響。另
外，內資企業依《公司法》而設立，臺商與之打交道時，因該法之修正，自然

                                                   
3  參見岑振猷撰「外商投資企業的法律問題」乙文，載饒美蛟等主編：港澳與珠江三角洲的經濟合作

（2006 年 1 月第 1 版，三聯書店出版），頁 245。 
4  已設立的三資企業（即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資企業），如申請轉變為「外商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是有條件容許的，即應有最近連續 3 年的盈利記錄。由原三資企業的投資者作為公司

的「發起人」（或其他發起人）簽定設立公司的協議、章程，報原三資企業所在地的審批機關初審同意

後轉報主管機關審批。申請轉變應報送下列文件：　原三資企業的合同、章程；　原三資企業董事會

關於企業改組的決議；　原三資企業關於終止原合同、章程的決議；　原三資企業資產評估報告；　
發起人（包括但不限於原三資企業投資者）協議；　公司章程；　原三資企業的營業執照、批准證

書，最近連續 3 年的財務報告；　設立公司的申請書；　發起人的資信證明；　可行性研究報告（參

見《關於設立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若干問題的暫行規定》第 15 條）。又提出申請，經主管機關批准

後，發起人自批准證書簽發並繳足其認購的股本金後，向公司登記機關辦理變更登記；而一旦三資企

業經上述程序合法轉變為「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後，原三資企業的一切權利、義務則轉由「外商

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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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對臺商之權益有影響。 

參、大陸《公司法》的重要修正 

一、進一步鼓勵投資 
首先談到《公司法》對進一步鼓勵投資方面的規定，茲將之分述如下： 

　新《公司法》第 26 條修改為：有限責任公司的註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
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認繳的出資額。公司全體股東的首次出資額不得低於註冊
資本的 20%，也不得低於法定的註冊資本最低限額，其餘部分由股東自公司成
立之日起 2 年內繳足；其中，投資公司可以在「5 年」內繳足。 

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的最低限額為 3 萬元。法律、行政法規對有限責任
公司註冊資本的最低限額有較高規定的，從其規定。將有限責任公司最低註冊
資本降至 3 萬元，並可分期繳足。 

舊《公司法》的規定對公司的最低註冊資本額限定過高，不但導致抑制投
資的作用，而且不符合某些行業的實際需要，這與市場經濟的精神是相違背
的。 

此外要求註冊資本一次性全部繳足，對一些投資規模大、投資回報周期長
的專案不利，而且容易造成資金的閒置，無法發揮其應有的效益。 

因而此次為了鼓勵投資，對原來的規定作了三個方面的修正，即： 

　取消按照公司經營性質區分最低註冊資本額的規定。 

　允許公司按照規定的比例在 2 年內分期繳清出資，其中投資公司可以在
5 年內繳足出資。 

　將最低註冊資本額降至 3 萬元。 

從上述修正來看，對臺灣的一些中小型企業，或者個人來大陸投資創業還
是有著積極的意義的。但是，外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在進
入一些特別的行業時，對於註冊資本金還是有特別要求的，不可一概而論，這
一點須注意。例如：中國大陸《旅行社管理條例》規定，外商投資旅行社的註
冊資本最低限額為 400 萬元。 

　大陸新《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股東可以用貨幣出資，也可以用實
物、知識產權、土地使用權等可以用貨幣估價並可以依法轉讓的非貨幣財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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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出資；但是，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不得作為出資的財產除外。 

對作為出資的非貨幣財產應當評估作價，核實財產，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
價。法律、行政法規對評估作價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全體股東的貨幣出資金額不得低於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的 30%。換而言
之，這意味著「無形資產」可占註冊資本的 70%。而舊《公司法》的規定中，
以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作價出資的金額不得超過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的
20%。這種對以「無形資產」出資所占的比例規定過低，不利於科學技術成果
的轉化和鼓勵技術創新，也不利於擴大商標權許可所帶來的效益。 

中國大陸所說的「知識產權」，在臺灣稱為「智慧財產權」。修正後的《公
司法》，顯然對臺商以專利技術、商標權等投資大陸十分有利，可以適當減少
不必要的現金的投入，充分發揮智慧財產權的作用。 

　新《公司法》第 15 條規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業投資；但是，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不得成為對所投資企業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出資人。  

在這裏刪除舊《公司法》「公司向其他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
的，除國務院規定的投資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
資產的 50%」的規定，顯然也是從鼓勵投資的角度出發。 

原有立法的出發點，應當是從保護債權人利益的角度出發，但是透過法律
在細節問題上干涉屬於企業自身的經營權，本身並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因
此在刪除上述規定後，企業對外投資的事宜，只要符合企業的章程約定就可以
了。 

但是，外資企業在境內再投資，仍受一定的限制，具體可參見大陸對外貿
易經濟合作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的《關於外商投資企業境內投資的暫
行規定》（工商行政管理局令〔2000 年第 6 號〕）。 

　首次開放允許設立「一人有限責任公司」。這在新《公司法》中以整個
的一個章節（第 3 節）作出特別的規定。 

所謂的「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根據該法第 58 條的定義，是指只有一個
「自然人股東」或者一個「法人股東」的有限責任公司。  

而依據該法第 59 條的規定，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註冊資本最低限額為 10

萬元。股東應當一次足額繳納公司章程規定的出資額。  

一個自然人只能投資設立一個「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該「一人有限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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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能投資設立新的一人有限責任公司。  

而且，根據該法第 60 條的限制，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應當在公司登記中註
明自然人獨資或者法人獨資，並在公司營業執照中載明。 

並且，該法第 63 條的規定，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應當在每一會計年度終了
時編製財務會計報告，並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此外，該法第 64 條對於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責任進行更為嚴格的規
範：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不能證明公司財產獨立於股東自己財產的，應當
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因此，雖然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具有老闆可以完全掌控、經營起來比較靈活
的特點，但是新《公司法》在放開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同時也對其做出種種嚴
格的限制，這種限制使得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在經營活動中，老闆的個人信譽變
得格外重要。 

二、突出債權人利益的保護 
其次，談到新《公司法》對於突出債權人利益的保護規定： 

新《公司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
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
帶責任。這是新《公司法》所增加的規定。 

一般認為，這是大陸首次引進英美法中所謂的「揭開公司面紗」制度，法
律上叫做「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所謂「揭開公司面紗」是在英美國家的
司法實踐中發展起來的判例規則，法院為了實現公平正義的目的，在具體案例
中否認公司的法人人格，責令股東對公司債權人直接承擔責任。當股東濫用公
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該股東即喪失依法享有的僅以出資
額為限的對公司債務承擔有限責任的權利，而應對公司全部債務承擔連帶責
任。 

在現實當中，經常發生股東濫用所掌握公司的權利，採用轉移公司財產、
將公司財產與本人財產混同等手段，造成公司可以用於履行債務的財產大量減
少，嚴重損害了公司債權人的利益。因此，此次將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引
入，為防範濫用公司制度的風險，保障公司債權人的利益，提供必要的制度保
障。 

應當指出的是，這一規定尚過於籠統，在實踐中難以操作。根據以往的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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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多半會作出相關的司法解釋，藉以確認哪些情形符合該
條款的規定。 

三、重視股東權益的保護 
又，新《公司法》修正，也重視股東權益的保護，現分述之如下： 

　新《公司法》第 152 條規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有該法第 150 條規定
的情形的，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連續 180 日以上單獨或者合計
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書面請求「監事會」或者不設監事會的有
限責任公司的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監事有該法第 150 條規定的情形的，
前述股東可以書面請求董事會或者不設董事會的有限責任公司的執行董事向人
民法院提起訴訟。  

監事會、不設監事會的有限責任公司的監事，或者董事會、執行董事收到
前款規定的股東書面請求後拒絕提起訴訟，或者自收到請求之日起 30 日內未
提起訴訟，或者情況緊急、不立即提起訴訟將會使公司利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
害的，前款規定的股東有權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義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訴訟。  

應該說，這是新《公司法》的一大要點。在原有的體制格局下，大股東
（往往是董事會成員或者操有高級管理人員的人事權）欺壓中小股東，利用自
己的優勢地位損害公司中小股東的利益的行為時有發生，而此種情形在「上市
公司」中更是司空見慣。而舊的《公司法》沒有關於股東訴訟的規定，在實踐
中影響了股東權利的維護，尤其不利於大小股東之間的權利義務的平衡，挫傷
了中小股東的投資信心。 

　新《公司法》擴大股東的「知情權」。該法第 34 條規定：股東有權查
閱、複製公司章程、股東會會議記錄、董事會會議決議、監事會會議決議和財
務會計報告。  

股東可以要求查閱公司會計帳簿。股東要求查閱公司會計帳簿的，應當向
公司提出書面請求，說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據認為股東查閱會計帳簿有不正
當目的，可能損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絕提供查閱，並應當自股東提出書
面請求之日起 15 日內書面答覆股東並說明理由；公司拒絕提供查閱的，股東
可以請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閱。  

在舊《公司法》的規定中，股東僅有權查閱公司章程、股東會會議記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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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會計報告。 

而新《公司法》不但規定股東可以查閱公司會計帳簿，而且還規定公司拒
絕提供查閱時的解決辦法。在這一點上可操作性極強，充分地保護股東的「知
情權」。 

　新《公司法》第 21 條，對所謂的「關聯交易」做出規範：公司的控股
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得利用其關聯關係損害公司
利益。 

違反前款規定，對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應該說，此一條款也是一個重要的創新。這裏所說的「關聯關係」，是指
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與其直接或者間接控
制的企業之間的關係，以及可能導致公司利益轉移的其他關係。 

在此之前，尤其是在上市公司當中，大量存在控股股東、董事、監事、高
級管理人員和其他實際控制公司的人利用「關聯交易」損害公司的利益，將上
市公司變為大股東「提款機」的現象，嚴重侵害公司、公司中小股東和債權人
的利益。這些不規範的關聯交易行為，已經使得廣大的公衆投資者對資本市場
喪失信心，而這也是大陸股市連年持續暴跌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公司法》第 183 條規定：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繼續存續會
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透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的，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
權 10%以上的股東，可以請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這一條款為新增加的，這是因為，如果公司發生經營管理不善，財務狀況
持續惡化的狀況，即使企業尚未達到破產界限，但繼續維持會使股東利益受到
重大損失，而股東、董事之間又存在嚴重分歧，相互牽制，導致股東會、董事
會無法作出公司解散清算的決議的情形時，新的規定使得符合條件的股東在一
定的情況下有權透過人民法院的判決來決定企業的命運，以避免長時間的內耗
帶來更大的損失。  

　舊《公司法》規定中有關股東分紅以及增資的規定，顯然不如新《公司
法》的詳細，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舊《公司法》第 33 條：股東按照出資比例分取紅利。公司新增資本時，
股東可以優先認繳出資。 

而新《公司法》第 35 條規定：股東按照實繳的出資比例分取紅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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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資本時，股東有權優先按照實繳的出資比例認繳出資。但是，全體股東約
定不按照出資比例分取紅利或者不按照出資比例優先認繳出資的除外。  

　新《公司法》增加第 75 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對股東會該項決議投
反對票的股東可以請求公司按照合理的價格收購其股權：  

　公司連續 5 年不向股東分配利潤，而公司該 5 年連續盈利，並且符合本
法規定的分配利潤條件的；  

　公司合併、分立、轉讓主要財產的；  

　公司章程規定的營業期限屆滿或者章程規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現，股東
會會議通過決議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續的。  

自股東會會議決議通過之日起 60 日內，股東與公司不能達成股權收購協
定的，股東可以自股東會會議決議通過之日起 90 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這一條款規定的出發點，顯然也是為了保障股東的權益。 

舉個例子來說，過去有限責任公司中經常會發生大股東利用其對公司的控
制權，長期不讓中小股東分配利潤，也不允許中小股東查閱公司財務狀況；而
有限責任公司的中小股東又無法像「股份有限公司」股東那樣可以透過轉讓股
份退出公司，因此他們的利益往往會受到嚴重損害。 

而根據新的規定，在上述情況發生時，中小股東甚至可以通過司法保障來
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不能不說這是一大進步。 

　舊《公司法》的第 48 條規定公司的董事制度：董事會會議由董事長召
集和主持；董事長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職務時，由董事長指定副董事長或者其
他董事召集和主持。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可以提議召開董事會會議。 

而在實行過程當中，普遍反映這一規定過於突出董事長的職權，再加上董
事會的議事規則不完善，往往造成董事長「一言堂」，侵害到其他董事、股東
的權益。 

而修訂後的第 48 條為：董事會會議由董事長召集和主持；董事長不能履
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副董事長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長不能履行職務或
者不履行職務的，由半數以上董事共同推舉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  

可見，修改後的條款不但對董事長的權力進行制約，還強調董事會的集體
決策，同時也較為細化董事會會議制度和程序。 

四、健全公司內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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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治理方面，新法加強公司內部管理，現將相關修正說明如下： 

　增加股東訴訟的規定： 

有三個方面的內容： 

　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公司章程的規定，
給公司造成損失的，股東可以請求監事會或者不設監事會的有限責任公司的監
事提起訴訟。監事給公司造成損失的，股東可以請求董事會（或者執行董事）
提起訴訟。 

　監事會、監事、董事會、執行董事拒絕提起訴訟，或者情況緊急、不立
即提起訴訟將會使公司利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等情況下，股東可以直接提起
訴訟。 

　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規定，損害股
東利益的，股東可以提起訴訟。 

　股東有權請求解散公司： 

新法規定，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繼續存續會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
損失，透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的，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 10%以上的股東，
可以請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上市公司應設立獨立董事： 

新法規定，上市公司設立獨立董事，具體辦法由大陸「國務院」規定。 

獨立董事是指與其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東不存在可能妨礙其進行獨
立客觀判斷的一切關係的特定董事。目的是在改善公司治理、提高監控職能，
由法條表述不難看出，該規定只是原則性規定，又是上市公司的法定義務。 

　明確職工代表在監事會中的比例： 

為加強民主，保護職工權益，新法在原法的基礎上明確職工代表在監事會
中的比例，舊法規定監事會由股東代表和適當比例的公司職工代表組成，具體
比例由「公司章程」規定。 

新法規定，監事會應當包括股東代表和適當比例的公司職工代表，其中，
職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具體比例由「公司章程」規定。 

五、注重維護勞方的合法權益 
《公司法》修正，也注重維護勞工的權益，此包括： 

　新《公司法》第 52 條規定：……監事會應當包括股東代表和適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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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職工代表，其中職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具體比例由「公司
章程」規定。監事會中的職工代表由公司職工通過職工代表大會、職工大會或
者其他形式民主選舉產生。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舊《公司法》的規定也說明監事會由股東代表和適當
比例的公司職工代表組成，但是具體比例由「公司章程」規定。而在新《公司
法》中則明確職工代表的比例，保護勞方的合法權益。  

　新《公司法》第 17 條、第 18 條規定：公司必須保護職工的合法權益，
依法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公司工會代表職工就職工的勞動報酬、
工 作 時 間 、 福 利 、 保 險 和 勞 動 安 全 衛 生 等 事 項 依 法 與 公 司 簽 訂 集 體 合
同。……。 

事實上，這些規定在大陸《勞動法》以及《工會法》中均有相關的對應條
款，因此在新《公司法》中重申，可以理解為在當下的經濟轉型期，勞資矛盾
不斷湧現並且經常激化的現實，促使中國大陸當局更加重視勞工問題。  

　增加職工社會保險費用和補償金在公司清算時優先受償的條款。新《公
司法》第 178 條對此做出說明：……公司財產在分別支付清算費用、職工的工
資、社會保險費用和法定補償金，繳納所欠稅款，清償公司債務後的剩餘財
產，有限責任公司按照股東的出資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東持有的股
份比例分配。  

清算期間，公司存續，但不得開展與清算無關的經營活動。公司財產在未
按前款規定清償前，不得分配給股東。  

而原有的規定中清償順序分別為：支付清算費用、職工工資和勞動保險費
用，繳納所欠稅款，清償公司債務後的剩餘部分，再分配給股東。 

上述規定，也是與勞動方面的法律法規一致的，其目的是為了解決職工
「下崗」問題，避免產生社會矛盾。 

　由於大陸已經基本確立市場經濟制度，因此原計畫經濟時代的「企業辦
社會」就變得沒有意義，因此新《公司法》刪除公司必須提取「法定公益金」
的規定。 

被刪除的原《公司法》的相關法條為： 

第 177 條：公司分配當年稅後利潤時，……並提取利潤的 5%至 10%列入公司
「法定公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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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0 條：公司提取的「法定公益金」用於本公司職工的集體福利。 
這裏的「集體福利」，一般是指企業興建宿舍，辦幼稚園等等。 

六、首次提出公司的社會責任 
新《公司法》增加的第 5 條提出：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

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衆的監督，
承擔社會責任。  

公司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不受侵犯。 
這顯然與大陸當前的市場經濟秩序混亂，企業普遍缺乏誠信有關。經常聽

到臺商抱怨，出口的訂單利潤雖低，但總比做內銷貨款回收困難要好，這種說
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實的市場狀況。 

然而，雖然新《公司法》增加企業社會責任條款，但是這只是一個概括性
的規定，缺乏強制性，也無具體的標準，因此臺商要明白此一規定難有實際應
用的價值。 
七、會計師事務所的獨立性 

最後，大陸在新《公司法》中，專門對公司聘用、解聘會計師事務所等事
項作出規定。這是由於在現實中普遍存在公司董事會、高級管理人員操縱會計
師事務所做假帳的現象，扭曲了審計結果的客觀性和公正性。《公司法》修
正，對此作出該項規定的目的在於保障會計師事務所的獨立性，切實起到審計
的監督作用。  

相關條文為： 
第 170 條：公司聘用、解聘承辦公司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依照公司章程

的規定，由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董事會決定。  
公司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董事會就解聘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表決
時，應當允許會計師事務所陳述意見。  

第 171 條：公司應當向聘用的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真實、完整的會計憑證、會計
帳簿、財務會計報告及其他會計資料，不得拒絕、隱匿、謊報。 

肆、大陸臺商的因應與結語 

以上僅是對大陸此次《公司法》修改的概要性介紹，未進行深入性探討。 
臺商在大陸投資，已有「三資企業法」（即《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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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商投資企業法》）作為依據，況《公司法》作為一般
法，在法律位階上，其效力低於作為特別法的「三資企業法」，因此，臺商在
大陸投資創辦公司，就其本身而言，大陸《公司法》僅是對「三資企業法」未
盡事宜的補充適用依據，對臺商影響不大，臺商主要應將注意力放在其交易夥
伴即依《公司法》成立的大陸內資公司上，在交易中注意防範風險，主要是自
己作為公司債權人的權益保障問題。因此，臺商應在交易夥伴的選擇上充分考
查對方的資信狀況，《公司法》雖降低公司成立的註冊資本，但正如前文所
述，註冊資本事實上並不是公司債權人的救命稻草，臺商應將考查公司資信的
重心放在公司註冊資本與資產的綜合值上。只要選擇資信優良的公司作為交易
對象，臺商的權益較有保障。 

除此之外，筆者建議還應特別注意以下兩點： 
一、經營者的成本將增加： 

由於新《公司法》規定：公司必須依法與職工簽約勞動合同，參加社會保
險；另公司工會代表就職工的勞動報酬、工作時間、福利、保險和勞動安全衛
生等事項，依法與公司簽訂「集體合同」；這些規定將導致公司經營者的成本
增加，臺商自應妥適因應5。 
二、注意自己公司章程的制訂與交易相對人公司之章程： 

由於《公司法》規定「公司章程」，其可發揮下述作用，即：　落實《公
司法》關於公司組織、公司行為準則或其他法律事項的基本要求；　彌補《公
司法》規定的不足，實現具體公司制度的創新要求；關於公司章程，《公司
法》除了要求基本的「強制性條款」內容外，還賦予其大量的「任意性條款」
規定內容；　能夠平衡與公司相關的各方主體利益，實現公司內部合諧與外部
和諧的統一6。 

所以，大陸臺商於制定自己公司的章程應注意有哪些「任意性規定」，可
以做妥適的特別規定。同時也應注意交易相對人公司的章程，俾確保自身權
益。 

綜上所述，「入境問法」，才是臺商保障權益的不二法門！ 

                                                   
5  參見姜志俊撰「大陸新修訂《公司法》及《勞動合同法》草案對臺商之影響」乙文，載兩岸經貿（第

175 期，民國 95 年 7 月出刊），頁 39。 
6  參見姜志俊撰「大陸新公司法有關章程的特別規定」，載臺商張老師月刊（第 94 期，2006 年 4 月 15 日

出刊），頁 10。 


